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856號

原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複  代理人  曾嘉雯律師

被      告  賴淑德

            黃必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耕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變更要保人行為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如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為將要保人由被告賴淑德變更為被告黃必蓉

之行為應予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由被告賴淑德、黃必蓉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伊（原公司名稱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對被告賴淑德有本金新臺幣（下同）19,595,947元及利

息、違約金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賴淑德明知其已無資

力清償系爭債權，竟於民國113年間將其所投保如附表所示

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無償變更為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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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告黃必蓉（下稱系爭變更行為），致伊無法就系爭保險

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取償，顯然有害於伊

債權之實現，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變

更行為等語。並聲明：被告間系爭變更行為應予撤銷。

貳、被告則以：要保人之所以能取得保價金，係因須負擔繳付保

費之義務，系爭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保費

即轉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且系爭

保險契約之保價金雖改由被告黃必蓉取得，惟被告賴淑德亦

因此無需支出保費，由財產變動觀之，賴淑德實質之整體財

產並未減少，自無損及系爭債權。此外，附表編號3之保單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賴淑德積欠其19,595,947元本息及違約金（即

系爭債權），曾以系爭債權對賴淑德投保之保險契約保價金

聲請強制執行，惟因賴淑德名下已無有效保單而未獲受償；

又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單，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

賴淑德，嗣於113年5月23日均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其

中編號1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美金80,213.9

元，編號2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5日為基準日計為541,192

元；另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

必蓉，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1,020,142元等

情，有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17740號債權憑證、經濟部113

年8月28日經授商字第11330141520號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

料查詢結果表（要保人）、聲明異議狀、要保書、變更要保

人申請書及保險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53頁、

第59頁至第99頁、第209頁至第219頁、第239頁至第245

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2頁至第233頁、第

278頁），先予認定。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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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19

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

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

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要保人既得

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

準備金依同法第120條規定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參照同法

第116條第6項、第7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

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

權，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如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暨同法

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

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

5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

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

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

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

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

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

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

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

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

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

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

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

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

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

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

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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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

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故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

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

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

裁定意旨參照）。依上可知，保價金為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

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

嗣要保人無償變更後，保價金之權利將由變更後之要保人取

得，自屬原要保人之財產處分行為，倘有害及債權人對於原

要保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

銷，以保全其債權。

三、經查，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投保始期分別為111年6月24

日、84年11月6日，均由被告賴淑德擔任要保人，嗣於113年

5月23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有要保書及變更申請書

為證（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第81頁至第95頁），而關

於變更前之保險費係由被告賴淑德繳納乙節，則為被告所自

陳（見本院卷第201頁）。答辯意旨雖以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黃必蓉後，系爭保險契約後續之保險費均由被告黃必蓉負

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203

頁）。惟按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

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

保險法第3條定有明文。被告黃必蓉既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

要保人，其負擔保險費乃基於保險契約要保人之自身義務，

非可據此推認系爭變更行為即為有償行為。被告既未提出被

告賴淑德另有取得對價之相關事證，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

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黃必蓉係無償行為，自屬有據。

四、答辯意旨另以系爭變更行為後，保價金雖改歸由新要保人被

告黃必蓉取得，但被告賴淑德亦因此不須負擔保險費，同時

減少消極財產，被告賴淑德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未害及系

爭債權云云置辯（見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4頁）。按要保人

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已如前述，是系爭變更行為後之保

險費，本應由變更後之要保人被告黃必蓉負擔，原要保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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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賴淑德無需再負擔保費，乃當然之理。且繳納保險費將累

積成為保價金，性質上具有儲蓄性質，故保費之支出實不應

評價為消極財產，另被告賴淑德亦未曾以系爭保價金質借，

即無所謂消極財產存在，當無同時減少消極財產可言，被告

所辯，不足為採。被告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之要保人為黃

必蓉，自屬有害及系爭債權之行為，原告主張撤銷該變更行

為，核屬有據。至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

始均係黃必蓉，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第2

78頁）。從而，原告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要保人為

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屬無據。

五、另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

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

而消滅。經查，被告係於113年5月23日將附表編號1、編號2

保單之要保人，由賴淑德變更為黃必蓉（見本院卷第67頁、

第92頁至第95頁），而原告係經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分別於

114年8月14日、114年8月19日函覆本院後，始知悉系爭變更

行為（見本院卷第59頁、第79頁、第117頁），是其於114年

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收件

章），並未逾除斥期間，併予說明。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2

人間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

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

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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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投保始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卷證出處

1 00000000

00

新光人壽：美

添鴻運外幣利

率變動型終身

壽險

111年6月2

4日

賴 淑 德 (113

年5月23日變

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

61頁至第

71頁

2 Z0000000

00-00

富邦人壽：安

泰分紅終身壽

險

84年11月6

日

賴 淑 德 (113

年5月23日變

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

81頁至第

95頁

3 D0000000 凱基人壽：好

利多終身壽險

105年10月

6日

黃必蓉 黃必蓉 本院卷第

241 頁 至

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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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856號
原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複  代理人  曾嘉雯律師
被      告  賴淑德
            黃必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耕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變更要保人行為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如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為將要保人由被告賴淑德變更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予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由被告賴淑德、黃必蓉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伊（原公司名稱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對被告賴淑德有本金新臺幣（下同）19,595,947元及利息、違約金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賴淑德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系爭債權，竟於民國113年間將其所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無償變更為其女即被告黃必蓉（下稱系爭變更行為），致伊無法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取償，顯然有害於伊債權之實現，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變更行為等語。並聲明：被告間系爭變更行為應予撤銷。
貳、被告則以：要保人之所以能取得保價金，係因須負擔繳付保費之義務，系爭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保費即轉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且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價金雖改由被告黃必蓉取得，惟被告賴淑德亦因此無需支出保費，由財產變動觀之，賴淑德實質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自無損及系爭債權。此外，附表編號3之保單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賴淑德積欠其19,595,947元本息及違約金（即系爭債權），曾以系爭債權對賴淑德投保之保險契約保價金聲請強制執行，惟因賴淑德名下已無有效保單而未獲受償；又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單，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賴淑德，嗣於113年5月23日均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其中編號1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美金80,213.9元，編號2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5日為基準日計為541,192元；另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1,020,142元等情，有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17740號債權憑證、經濟部113年8月28日經授商字第11330141520號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要保人）、聲明異議狀、要保書、變更要保人申請書及保險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53頁、第59頁至第99頁、第209頁至第219頁、第239頁至第24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2頁至第233頁、第278頁），先予認定。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要保人既得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同法第120條規定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參照同法第116條第6項、第7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暨同法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故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依上可知，保價金為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嗣要保人無償變更後，保價金之權利將由變更後之要保人取得，自屬原要保人之財產處分行為，倘有害及債權人對於原要保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以保全其債權。
三、經查，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投保始期分別為111年6月24日、84年11月6日，均由被告賴淑德擔任要保人，嗣於113年5月23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有要保書及變更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第81頁至第95頁），而關於變更前之保險費係由被告賴淑德繳納乙節，則為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01頁）。答辯意旨雖以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系爭保險契約後續之保險費均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203頁）。惟按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保險法第3條定有明文。被告黃必蓉既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其負擔保險費乃基於保險契約要保人之自身義務，非可據此推認系爭變更行為即為有償行為。被告既未提出被告賴淑德另有取得對價之相關事證，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黃必蓉係無償行為，自屬有據。
四、答辯意旨另以系爭變更行為後，保價金雖改歸由新要保人被告黃必蓉取得，但被告賴淑德亦因此不須負擔保險費，同時減少消極財產，被告賴淑德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未害及系爭債權云云置辯（見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4頁）。按要保人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已如前述，是系爭變更行為後之保險費，本應由變更後之要保人被告黃必蓉負擔，原要保人被告賴淑德無需再負擔保費，乃當然之理。且繳納保險費將累積成為保價金，性質上具有儲蓄性質，故保費之支出實不應評價為消極財產，另被告賴淑德亦未曾以系爭保價金質借，即無所謂消極財產存在，當無同時減少消極財產可言，被告所辯，不足為採。被告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之要保人為黃必蓉，自屬有害及系爭債權之行為，原告主張撤銷該變更行為，核屬有據。至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係黃必蓉，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第278頁）。從而，原告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屬無據。
五、另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經查，被告係於113年5月23日將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由賴淑德變更為黃必蓉（見本院卷第67頁、第92頁至第95頁），而原告係經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分別於114年8月14日、114年8月19日函覆本院後，始知悉系爭變更行為（見本院卷第59頁、第79頁、第117頁），是其於114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收件章），並未逾除斥期間，併予說明。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2人間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投保始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新光人壽：美添鴻運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111年6月24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61頁至第71頁



		2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安泰分紅終身壽險

		84年11月6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81頁至第95頁



		3

		D0000000

		凱基人壽：好利多終身壽險

		105年10月6日

		黃必蓉

		黃必蓉

		本院卷第241頁至第24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856號

原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複  代理人  曾嘉雯律師

被      告  賴淑德

            黃必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耕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變更要保人行為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如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一百一十

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為將要保人由被告賴淑德變更為被告黃必蓉

之行為應予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由被告賴淑德、黃必蓉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伊（原公司名稱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對被告賴淑德有本金新臺幣（下同）19,595,947元及利

    息、違約金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賴淑德明知其已無資

    力清償系爭債權，竟於民國113年間將其所投保如附表所示

    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無償變更為其女

    即被告黃必蓉（下稱系爭變更行為），致伊無法就系爭保險

    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取償，顯然有害於伊

    債權之實現，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變

    更行為等語。並聲明：被告間系爭變更行為應予撤銷。

貳、被告則以：要保人之所以能取得保價金，係因須負擔繳付保

    費之義務，系爭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保費

    即轉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且系爭

    保險契約之保價金雖改由被告黃必蓉取得，惟被告賴淑德亦

    因此無需支出保費，由財產變動觀之，賴淑德實質之整體財

    產並未減少，自無損及系爭債權。此外，附表編號3之保單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置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賴淑德積欠其19,595,947元本息及違約金（即

    系爭債權），曾以系爭債權對賴淑德投保之保險契約保價金

    聲請強制執行，惟因賴淑德名下已無有效保單而未獲受償；

    又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單，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

    賴淑德，嗣於113年5月23日均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其

    中編號1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美金80,213.9

    元，編號2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5日為基準日計為541,192元

    ；另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

    蓉，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1,020,142元等情，

    有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17740號債權憑證、經濟部113年8

    月28日經授商字第11330141520號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中

    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

    查詢結果表（要保人）、聲明異議狀、要保書、變更要保人

    申請書及保險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53頁、第

    59頁至第99頁、第209頁至第219頁、第239頁至第245頁），

    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2頁至第233頁、第278頁

    ），先予認定。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

    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19

    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

    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

    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要保人既得

    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

    準備金依同法第120條規定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參照同法

    第116條第6項、第7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

    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

    權，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如有保單價

    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暨同法

    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

    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

    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之保

    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

    5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

    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

    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

    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

    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

    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

    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

    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

    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

    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

    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

    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

    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

    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

    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

    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

    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

    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

    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故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

    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

    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

    裁定意旨參照）。依上可知，保價金為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

    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

    嗣要保人無償變更後，保價金之權利將由變更後之要保人取

    得，自屬原要保人之財產處分行為，倘有害及債權人對於原

    要保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

    銷，以保全其債權。

三、經查，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投保始期分別為111年6月24

    日、84年11月6日，均由被告賴淑德擔任要保人，嗣於113年

    5月23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有要保書及變更申請書

    為證（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第81頁至第95頁），而關

    於變更前之保險費係由被告賴淑德繳納乙節，則為被告所自

    陳（見本院卷第201頁）。答辯意旨雖以要保人變更為被告

    黃必蓉後，系爭保險契約後續之保險費均由被告黃必蓉負擔

    ，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203頁）

    。惟按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

    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保險

    法第3條定有明文。被告黃必蓉既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

    人，其負擔保險費乃基於保險契約要保人之自身義務，非可

    據此推認系爭變更行為即為有償行為。被告既未提出被告賴

    淑德另有取得對價之相關事證，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編號2

    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黃必蓉係無償行為，自屬有據。

四、答辯意旨另以系爭變更行為後，保價金雖改歸由新要保人被

    告黃必蓉取得，但被告賴淑德亦因此不須負擔保險費，同時

    減少消極財產，被告賴淑德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未害及系

    爭債權云云置辯（見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4頁）。按要保人

    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已如前述，是系爭變更行為後之保

    險費，本應由變更後之要保人被告黃必蓉負擔，原要保人被

    告賴淑德無需再負擔保費，乃當然之理。且繳納保險費將累

    積成為保價金，性質上具有儲蓄性質，故保費之支出實不應

    評價為消極財產，另被告賴淑德亦未曾以系爭保價金質借，

    即無所謂消極財產存在，當無同時減少消極財產可言，被告

    所辯，不足為採。被告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之要保人為黃

    必蓉，自屬有害及系爭債權之行為，原告主張撤銷該變更行

    為，核屬有據。至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

    始均係黃必蓉，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第2

    78頁）。從而，原告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要保人為

    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屬無據。

五、另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

    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

    而消滅。經查，被告係於113年5月23日將附表編號1、編號2

    保單之要保人，由賴淑德變更為黃必蓉（見本院卷第67頁、

    第92頁至第95頁），而原告係經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分別於

    114年8月14日、114年8月19日函覆本院後，始知悉系爭變更

    行為（見本院卷第59頁、第79頁、第117頁），是其於114年

    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收件章

    ），並未逾除斥期間，併予說明。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2

    人間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

    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

    經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

    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投保始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新光人壽：美添鴻運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111年6月24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61頁至第71頁 2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安泰分紅終身壽險 84年11月6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81頁至第95頁 3 D0000000 凱基人壽：好利多終身壽險 105年10月6日 黃必蓉 黃必蓉 本院卷第241頁至第24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856號
原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複  代理人  曾嘉雯律師
被      告  賴淑德
            黃必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耕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變更要保人行為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如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為將要保人由被告賴淑德變更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予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由被告賴淑德、黃必蓉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伊（原公司名稱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對被告賴淑德有本金新臺幣（下同）19,595,947元及利息、違約金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賴淑德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系爭債權，竟於民國113年間將其所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無償變更為其女即被告黃必蓉（下稱系爭變更行為），致伊無法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取償，顯然有害於伊債權之實現，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變更行為等語。並聲明：被告間系爭變更行為應予撤銷。
貳、被告則以：要保人之所以能取得保價金，係因須負擔繳付保費之義務，系爭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保費即轉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且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價金雖改由被告黃必蓉取得，惟被告賴淑德亦因此無需支出保費，由財產變動觀之，賴淑德實質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自無損及系爭債權。此外，附表編號3之保單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賴淑德積欠其19,595,947元本息及違約金（即系爭債權），曾以系爭債權對賴淑德投保之保險契約保價金聲請強制執行，惟因賴淑德名下已無有效保單而未獲受償；又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單，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賴淑德，嗣於113年5月23日均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其中編號1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美金80,213.9元，編號2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5日為基準日計為541,192元；另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1,020,142元等情，有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17740號債權憑證、經濟部113年8月28日經授商字第11330141520號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要保人）、聲明異議狀、要保書、變更要保人申請書及保險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53頁、第59頁至第99頁、第209頁至第219頁、第239頁至第24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2頁至第233頁、第278頁），先予認定。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要保人既得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同法第120條規定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參照同法第116條第6項、第7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暨同法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故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依上可知，保價金為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嗣要保人無償變更後，保價金之權利將由變更後之要保人取得，自屬原要保人之財產處分行為，倘有害及債權人對於原要保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以保全其債權。
三、經查，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投保始期分別為111年6月24日、84年11月6日，均由被告賴淑德擔任要保人，嗣於113年5月23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有要保書及變更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第81頁至第95頁），而關於變更前之保險費係由被告賴淑德繳納乙節，則為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01頁）。答辯意旨雖以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系爭保險契約後續之保險費均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203頁）。惟按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保險法第3條定有明文。被告黃必蓉既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其負擔保險費乃基於保險契約要保人之自身義務，非可據此推認系爭變更行為即為有償行為。被告既未提出被告賴淑德另有取得對價之相關事證，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黃必蓉係無償行為，自屬有據。
四、答辯意旨另以系爭變更行為後，保價金雖改歸由新要保人被告黃必蓉取得，但被告賴淑德亦因此不須負擔保險費，同時減少消極財產，被告賴淑德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未害及系爭債權云云置辯（見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4頁）。按要保人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已如前述，是系爭變更行為後之保險費，本應由變更後之要保人被告黃必蓉負擔，原要保人被告賴淑德無需再負擔保費，乃當然之理。且繳納保險費將累積成為保價金，性質上具有儲蓄性質，故保費之支出實不應評價為消極財產，另被告賴淑德亦未曾以系爭保價金質借，即無所謂消極財產存在，當無同時減少消極財產可言，被告所辯，不足為採。被告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之要保人為黃必蓉，自屬有害及系爭債權之行為，原告主張撤銷該變更行為，核屬有據。至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係黃必蓉，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第278頁）。從而，原告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屬無據。
五、另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經查，被告係於113年5月23日將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由賴淑德變更為黃必蓉（見本院卷第67頁、第92頁至第95頁），而原告係經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分別於114年8月14日、114年8月19日函覆本院後，始知悉系爭變更行為（見本院卷第59頁、第79頁、第117頁），是其於114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收件章），並未逾除斥期間，併予說明。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2人間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投保始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新光人壽：美添鴻運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111年6月24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61頁至第71頁



		2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安泰分紅終身壽險

		84年11月6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81頁至第95頁



		3

		D0000000

		凱基人壽：好利多終身壽險

		105年10月6日

		黃必蓉

		黃必蓉

		本院卷第241頁至第245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856號

原      告  凱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木源





訴訟代理人  葉凱禎律師

複  代理人  曾嘉雯律師

被      告  賴淑德

            黃必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蕭萬龍律師

複  代理人  林耕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變更要保人行為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如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險契約，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所為將要保人由被告賴淑德變更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予撤銷。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由被告賴淑德、黃必蓉負擔百分之七十六，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伊（原公司名稱為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對被告賴淑德有本金新臺幣（下同）19,595,947元及利息、違約金之債權（下稱系爭債權），賴淑德明知其已無資力清償系爭債權，竟於民國113年間將其所投保如附表所示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無償變更為其女即被告黃必蓉（下稱系爭變更行為），致伊無法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下稱保價金）取償，顯然有害於伊債權之實現，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系爭變更行為等語。並聲明：被告間系爭變更行為應予撤銷。

貳、被告則以：要保人之所以能取得保價金，係因須負擔繳付保費之義務，系爭保險契約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保費即轉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且系爭保險契約之保價金雖改由被告黃必蓉取得，惟被告賴淑德亦因此無需支出保費，由財產變動觀之，賴淑德實質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自無損及系爭債權。此外，附表編號3之保單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原告主張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賴淑德積欠其19,595,947元本息及違約金（即系爭債權），曾以系爭債權對賴淑德投保之保險契約保價金聲請強制執行，惟因賴淑德名下已無有效保單而未獲受償；又附表編號1、編號2所示之保單，原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均為賴淑德，嗣於113年5月23日均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其中編號1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美金80,213.9元，編號2之保價金以114年8月5日為基準日計為541,192元；另附表編號3所示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為黃必蓉，保價金以114年8月6日為基準日計為1,020,142元等情，有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117740號債權憑證、經濟部113年8月28日經授商字第11330141520號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表、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要保人）、聲明異議狀、要保書、變更要保人申請書及保險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頁至第53頁、第59頁至第99頁、第209頁至第219頁、第239頁至第245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32頁至第233頁、第278頁），先予認定。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244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明定，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而保險費已付足1年以上者，保險人應於接到通知後1個月內償付解約金；其金額不得少於要保人應得保單價值準備金之4分之3。要保人既得隨時任意終止保險契約，請求償付解約金，復可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依同法第120條規定為質，向保險人借款；參照同法第116條第6項、第7項規定，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所定申請恢復效力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保險契約終止時，保險費已付足2年以上，如有保單價值準備金者，保險人應「返還」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暨同法第124條所定，人壽保險之要保人對於被保險人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有優先受償之權。在在揭明保單價值準備金形式雖屬保險人所有，但要保人對於其繳納保險費所累積形成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具有實質權利（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15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復按人壽保險，雖以被保險人之生命作為保險標的，且以保險事故之發生作為保險金給付之要件，惟保險金，為單純之金錢給付，並非被保險人生命之轉化或替代物，壽險契約亦非發生身分關係之契約，其性質與一般財產契約尚無不同。人壽保險，亦非基於公益目的或社會政策之保險制度，其權利客體與權利主體並無不可分之關係，依契約自由原則，要保人之契約上地位，於符合保險法規定之情形下，得為變更，亦得為繼承，凡此，均與一身專屬權具有不得讓與或繼承之特性有間。要保人依保險法第119條第1項規定之終止權，既係依壽險契約所生之權利，即非屬身分權或人格權，亦非以身分關係、人格法益或對保險人之特別信任關係為基礎，得隨同要保人地位之變更而移轉或繼承；其行使之目的復在取回具經濟交易價值之解約金，關涉要保人全體債權人之共同擔保利益，並非僅委諸要保人之意思，再參諸保險法第28條但書規定要保人破產時，破產管理人得終止保險契約；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本文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時，監督人或管理人得終止債務人所訂包含壽險契約在內之雙務契約，足見其非為一身專屬性之權利。故執行法院於必要時，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大字第897號民事大法庭裁定意旨參照）。依上可知，保價金為要保人繳納之保險費累積形成，要保人得對之行使權利，屬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嗣要保人無償變更後，保價金之權利將由變更後之要保人取得，自屬原要保人之財產處分行為，倘有害及債權人對於原要保人之債權，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以保全其債權。

三、經查，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投保始期分別為111年6月24日、84年11月6日，均由被告賴淑德擔任要保人，嗣於113年5月23日變更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有要保書及變更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9頁、第81頁至第95頁），而關於變更前之保險費係由被告賴淑德繳納乙節，則為被告所自陳（見本院卷第201頁）。答辯意旨雖以要保人變更為被告黃必蓉後，系爭保險契約後續之保險費均由被告黃必蓉負擔，故系爭變更行為並非無償行為云云（見本院卷第203頁）。惟按本法所稱要保人，指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保險法第3條定有明文。被告黃必蓉既已為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其負擔保險費乃基於保險契約要保人之自身義務，非可據此推認系爭變更行為即為有償行為。被告既未提出被告賴淑德另有取得對價之相關事證，原告主張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變更為黃必蓉係無償行為，自屬有據。

四、答辯意旨另以系爭變更行為後，保價金雖改歸由新要保人被告黃必蓉取得，但被告賴淑德亦因此不須負擔保險費，同時減少消極財產，被告賴淑德之整體財產並未減少，未害及系爭債權云云置辯（見本院卷第203頁至第204頁）。按要保人負有給付保險費之義務，已如前述，是系爭變更行為後之保險費，本應由變更後之要保人被告黃必蓉負擔，原要保人被告賴淑德無需再負擔保費，乃當然之理。且繳納保險費將累積成為保價金，性質上具有儲蓄性質，故保費之支出實不應評價為消極財產，另被告賴淑德亦未曾以系爭保價金質借，即無所謂消極財產存在，當無同時減少消極財產可言，被告所辯，不足為採。被告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之要保人為黃必蓉，自屬有害及系爭債權之行為，原告主張撤銷該變更行為，核屬有據。至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自始均係黃必蓉，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65頁、第278頁）。從而，原告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應屬無據。

五、另按民法第244條之撤銷訴權，依同法第245條規定，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經查，被告係於113年5月23日將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由賴淑德變更為黃必蓉（見本院卷第67頁、第92頁至第95頁），而原告係經新光人壽、富邦人壽分別於114年8月14日、114年8月19日函覆本院後，始知悉系爭變更行為（見本院卷第59頁、第79頁、第117頁），是其於114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撤銷訴訟（見本院卷第11頁收件章），並未逾除斥期間，併予說明。

肆、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2人間變更附表編號1、編號2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請求撤銷變更附表編號3保單之要保人為被告黃必蓉之行為，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審酌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

編號 保單號碼 保單名稱 投保始期 要保人 被保險人 卷證出處 1 0000000000 新光人壽：美添鴻運外幣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111年6月24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61頁至第71頁 2 Z000000000-00 富邦人壽：安泰分紅終身壽險 84年11月6日 賴淑德(113年5月23日變更為黃必蓉) 賴淑德 本院卷第81頁至第95頁 3 D0000000 凱基人壽：好利多終身壽險 105年10月6日 黃必蓉 黃必蓉 本院卷第241頁至第245頁 

 



